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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索普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文件
苏索企字〔2024〕158 号

关于下发《索普集团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制度（2024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，依法向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公

开安全环保相关信息，现将《索普集团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

理制度（2024 年修订版）》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索普集团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（2024

年修订版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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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江苏索普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2024 年 8 月 5 日

江苏索普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5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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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索普集团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

（2024 年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公司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，维护公司内

部交通、生产秩序，保障公司厂区交通安全，保护公司员工、

外来施工人员与外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，以及公、私财产

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编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工业企业厂内铁路、道路运输安全规程》（GB4387-2008）

及国家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集团公司范围内及厂区所有道路

的车辆和人员管理。

第四条 厂区内交通安全管理由集团环保安全部负责，

消防治安大队有权检查车辆和驾驶员信息，对违反厂区交通

安全制度的人员、车辆进行查处，协助公安部门处理厂区交

通事故。

第二章 厂区交通安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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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负责各自公用车辆及外来车辆

的属地运输安全管理，并加强对本单位的公、私车辆驾驶员

在公司内的交通安全教育，预防发生交通事故。

第六条 公司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移动、

占用、损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。

第七条 因生产、运输或施工而影响交通时，应采取安

全措施和明显标志如夜间设警示灯、安全警告牌、临时交通

指挥等，保证车辆、行人安全，同时严格执行公司断路作业

相关制度。

第八条 公司办公区固定出入车辆，应向环保安全部申

请，经批准方可出入。

第九条 进入“二道门”的车辆，必须自觉接受门卫登

记，安装阻火器。出门时应自觉接受门卫人员的检查。

第十条 厂区内行驶机动车辆，必须按照管理部门指定

的线路和速度（出入厂门 5 公里/小时，主支干线 30 公里/

小时，弯道、特殊路段 5 公里/小时）进行安全行驶，严禁

违章行驶，严禁人货混载。

第十一条 机动车辆进出门或过磅等候期间，须按先后

顺序行驶，禁止强行超车或插队。

第十二条 特殊情况下载物超宽、超高、超长必须有明

显标志，应由消防治安大队专人指挥，缓慢行驶。

第十三条 严禁在道路上堆放物资，特殊情况应经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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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同意，向消防治安大队报备并设立明显标志。道路两侧

堆放物资，距离路边不得小于 1 米，做好安全措施。跨越道

路架设的绳架、管架等，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5 米。

第十四条 履带车在水泥道路上行驶，必须铺设软垫；

通过电缆沟、排水沟、管架下的道口必须采取安全措施方能

行驶。

第十五条 装载散装、粉状和易滴漏的物品，不能散落、

飞扬或滴漏车外，必须封盖严密。

第十六条 进入公司内的机动车辆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

放，禁止乱停乱放。

第十七条 电动自行车禁止进入“二道门”，保证车况

良好、限速 15 公里/小时、戴好安全帽、不得载人。

第十八条 自行车保证车况良好、限速 15 公里/小时、

不得载人。

第十九条 行人必须遵守交通安全规定和警示，走人行

道或靠路边右侧行走，禁止横排行走。行人或车辆通过交叉

路口，必须做到“一慢、二看、三通过”。

第三章 装载运输管理

第二十条 所有在厂区道路行驶的车辆装载物，不得“超

长、超宽、超高、超重”。

（一）机动车载物：载物宽度不准超出车厢两侧；载物

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 4m；超出部分不准触地，不准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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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货量。

（二）铲车、叉车的载货高度不准遮挡驾驶员视线，长

度不准超过车厢（斗）。

（三）三轮车的前长度、左右宽度不准超出车身 20cm；

后长度不准超过 50cm，不准两车共载一物。

（四）叉车除驾驶员外不得载人，在作业时必须佩戴安

全帽、系好安全带，在行驶、作业过程中应开启警示灯。

第四章 其他交通事项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发生交通事故时应保护现场，救助伤员，

并报告环保安全部。

第五章 考核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制度的行为，给予 200-500 元考核

或罚款，发生事故以事故报告为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环保安全部

负责解释，原《索普集团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（苏

索企字〔2018〕57 号）同时作废。


